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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呼兰河流域经上游山高坡陡，支流发育，大部分支流发源于小兴安岭东南坡，

受有利地形和气象条件影响，呼兰河上游形成暴雨洪水高值区，导致呼兰河干流

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建国以来发生的1961 年、1962 年、1985 年、1996 年和2003

年等特大洪水均对沿岸地区造成重大危害，特别是2003 年发生的特大洪水，庆

安县受灾人口9.04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16 亿元。呼兰河流域防洪工程基础薄

弱，虽经多年治理建设，干支流上至今未建成大型控制性防洪工程，目前仍以低

标准堤防作为主要防洪手段，难以抵御较大洪水。

庆安县城区地处呼兰河中上游两岸，洪水峰高流急，河道蜿蜒曲折，行泄洪

能力低下，现状防洪措施以堤防为主，现有堤防8 段，总长51.2 km，系当地群

众陆续建成，由于缺乏系统规划与设计，现有堤防存在建设标准较低、填筑质量

较差和堤身断面单薄、穿堤建筑物老化破损等问题，部分堤段存在险工隐患，整

体防洪能力不足10 年一遇，防洪压力极大。为提高呼兰河防洪能力，保障庆安

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当地社会和谐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实施庆安县呼兰河

治理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呼兰河是松花江左岸一级支流，位于我省中部，地理位置东经125°55′～

128°43′，北纬45°52′～48°03′之间，东北部以小兴安岭为界，南以青山岭为界，

西与明青坡地相接，流域南北约240km，东西宽210km，总面积3.57 万km2，约

占松花江流域面积的6.56%。本项目建设范围为呼兰河左岸上起安邦河、下至北

林区的东津上堤；右岸上起腾家屯、下至泥尔基河。规划堤防8段，堤防总长度

51.20km，均为现有堤防，其中已达标堤防4.43km、需要加高培厚堤防46.76km；

护岸2.10km，工程护坡3.48km；盖重长度5.834km，砂基堤后处理长度12.876km；

庆安县堤防上共有穿堤建筑物13 座，全部为排水涵闸。

工程总占地为 263.15hm2，其中永久占地 148.65hm2，临时占地 114.50hm2。

本工程动用土石方总量为 330.09万 m3，其中开挖方 38.70万 m3，填方 291.39万

m3，施工产生弃渣 7.39万 m3，全部回填取土场。本项目总投资 17134.34万元，

其中土建投资 12729.54万元。工程于 2015年 2月开工，2020年 6月末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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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

批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2012年 10月，受庆安县水务局的委托，黑龙江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承担了《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编制工作，2014年 1月 6日，黑龙江省水利厅以黑水发【2014】7号

文对其进行批复。

2014年 3月 4日，庆安县发展和改革局对本项目予以批复——《关于庆安

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庆发改【2014】11号）。2014年

5月 12日，庆安县发展和改革局对本项目予以批复——《关于黑龙江省庆安县

呼兰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庆发改【2014】39 号文），水土保持

后续设计内容含在《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中。

本工程水土保持监理由主体工程监理黑龙江省海川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咨询

有限公司承担；建设单位委托哈尔滨润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项目进行水

土保持监测。

受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委托，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

司、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本工程建设。2015年 2月 14日，黑龙江

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开工建设，2020年 6月 30日全面完工。水土保持植物

措施于 2015年 4月 26日至 2020年 5月 26日实施。本项目实际完成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4.39万 m3，表土回填 27.96万 m3，削坡 53014m3；植物措施：全面整

地 42.37hm2，栽植乔木 57532株，栽植灌木 157089株，撒播种草 42.37hm2，种

草护坡 7.45hm2；临时工程量包括：开挖排水沟 4543m3，推平排水沟 4543m3，

填筑编织袋土埂 2090 m3，拆除编织袋土埂 2090m3。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共

划分为 4个单位工程、27个分部工程、4332个单元工程。分部工程质量评定结

果全部为合格。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1163.91万元，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

投资 698.02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338.06万元，植物措施 217.33万元，临时措施

投资 24.52万元，独立费用 118.11万元。

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循“三同时”原则，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及后续初步设计等，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各项措施运行较好。工程扰动土地整治

率达 99.6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 99.50%，拦渣率为 98%，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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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15%，植被覆盖率为 64.14%，达到了方案要求的目标

值。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

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及黑龙江省

水利厅关于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的通知》的通知（黑水函〔2017〕464 号），为全面做好黑龙江省庆安

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建设单位在积极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工程验收资料等，对各项水土

保持设施的完成情况进行了认真检查，并委托哈尔滨绿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

接到任务后，我公司成立验收项目组，深入工程现场察勘、全面检查项目各

防治分区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通过审阅工程档案资料，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设施功能及措施效果进行核查，并进行社会问

卷调查。对主体工程区、盖重压渗区、临时弃渣场、取土场、施工道路和施工生

产生活区等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的防护措施进行重点核查。针对存在的问题，组

织建设单位、设计、监理、监测和施工单位及时补充完善，于 2020年 9月完成

验收报告。

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验收工作，得到了庆安县水务局的

大力支持和协助、各参建单位的技术配合，在此深表谢意。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4 哈尔滨绿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项目概况

1.1.1地理位置

呼兰河是松花江左岸一级支流，位于我省中部，地理位置东经125°55′～

128°43′，北纬45°52′～48°03′之间，东北部以小兴安岭为界，南以青山岭为界，

西与明青坡地相接，流域南北约240km，东西宽210km，总面积3.57 万km2，约

占松花江流域面积的6.56%。庆安县治理堤防分8段布置，均为已有堤防，分别为

安邦河回水堤、平安堤、勤劳堤、致富堤、久胜堤、久胜回水堤、欢胜回水堤、

欢胜堤，长度51.20km，其中已达标堤段共计4.43km，加高培厚堤段总长46.76km。

治理范围呼兰河左岸上起安邦河、下至北林区的东津上堤；右岸上起腾家屯、下

至泥尔基河。

1.1.2主要技术指标

建设性质：改扩建。

工程规模：本次治理呼兰河干流堤防总长 51.20km，其中已达标堤防 4.43km，

加高培厚堤防 46.76km，护岸长度 2.10km，穿堤建筑物 12座，其中利用 1座，

维修改造穿 11座。

工程等级：庆安县均是农村段堤防，堤防级别为Ⅴ级，回水堤等级与相应主

堤相同。

设计标准：堤防工程的防洪标准为 10年一遇。依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的规定堤防工程上的涵闸、泵站等建筑物的设计防洪标准，不应低于堤防工程的

防洪标准，建筑物等级同堤防相应级别，回水堤防洪标准与其相应的主堤堤防相

同。

1.1.3项目投资

2014年 5月 12日，庆安县发展和改革局以庆发改【2014】39号文件批复《黑

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批复总投资为 17134.34 万元，

其中土建工程投资 12729.54万元，由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筹资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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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项目组成及布置

1.1.4.1堤防工程

（1）堤线布置

1）安邦河回水堤（0+000-4+433）、平安堤（0+000-7+543）保护平安保护

区，堤防总长度为11.98km。安邦河回水堤属于已达标堤防，平安堤属于现有堤

防加高培厚，设计堤顶高程在175.46m 至180.24m 之间，堤防加高在0.3-2.14m

之间，加宽0-1.4m 之间。

2）久胜堤（0+000-6+400）、久胜回水堤（0+000-4+012）保护久胜保护区，

堤防总长度为10.41km，2 段堤防均属于现有堤防加高培厚，设计堤顶高程在

165.07m 至165.82m 之间，堤防加高在0-3.11m 之间，加宽0-2.29m 之间。

3）欢胜回水堤（0+000-3+600）、欢胜堤（0+000-2+964）与北林区的东津

上堤、后城子回水堤共同保护久胜保护区，庆安县部分堤防总长度为6.56km,2段

堤防均属于现有堤防加高培厚，设计堤顶高程在163.73m 至164.68m 之间，堤防

加高在0.67-2.68m 之间，加宽0-0.76m 之间。

勤劳堤、致富堤2 段堤防，分别保护2 个独立的保护区。勤劳堤

（0+000-8+301）保护勤劳保护区，堤防长度为8.30km，属于现有堤防加高培厚，

设计堤顶高程在171.23m 至174.37m 之间，堤防加高在1.18-3.25m 之间。致富

堤（0+000-13+944）保护勤劳保护区，堤防长度为13.94km，属于现有堤防加高

培厚，设计堤顶高程在165.42m 至171.07m 之间，堤防加高在0-2.23m 之间，加

宽0-1.5m 之间。

表 1-1 堤防工程位置分布表

序号
项目

名称
堤段名称 起止点桩号

现有堤防

长度（km）

达标堤

防长度

（km）

加高培厚

堤防长度（km）

1

庆

安

县

安邦河回水堤 0+000～4+433 4.43 4.43
2 平安堤 0+000-7+543 7.54 7.54
3 勤劳堤 0+000-8+301 8.3 8.3
4 致富堤 0+000-13+944 13.94 13.94
5 久胜堤 0+000-6+400 6.4 6.4
6 久胜回水堤 0+000-4+012 4.01 4.01
7 欢胜回水堤 0+000-3+600 3.6 3.6
8 欢胜堤 0+000-2+964 2.96 2.96

合计 51.2 4.43 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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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堤防断面设计

对现状为砂堤或混合堤的堤防，结合砂堤迎水侧防护，若迎水侧具备加培条

件，尽量采用粘性土在临水侧加培。对于砂堤和混合堤段，迎水侧除采用硬护坡

堤段，其它应采用粘土加培等迎水侧防护措施。

原有堤防为土堤的统一在堤防的迎水侧加固。堤防等级为Ⅴ级，堤顶宽度设

计均为4m，土堤上、下游边坡为1:2.5，混合堤上、下游边坡为1:3.0。

（3）堤顶及上堤路结构

为了满足交通及防汛抢险的需要，根据不同防洪标准，堤防路面宽4.0m，设

置砂石路面厚20cm，布置向下游的斜坡，坡度为2%。堤防路面考虑交通要求，

每隔1.0km，设错车平台一处，错车平台长20m，宽4.0m。上堤防汛专用道路沿

堤线每5km 布置一条，并与公路干道和附近乡镇或人口集中的居民点连通。道

路宽4.0m，坡度不陡于1/15。上堤引道设路面材料与堤顶路面一致。

（4）护坡设计

呼兰河堤防主要采用草皮护坡为主。但对于保护对象重要堤段、迎风顶流堤

段及2013 年大洪水期间的险工弱段，采取工程护坡措施。

护坡采取预制砼板型式，砼板尺寸选为75cm×50cm×12cm，砼板下设砂砾石

垫层10cm。结合堤防防护要求，混合堤护坡下铺无纺布一层，无纺布规格为

400g/m2。

护坡顶高程同堤顶，护坡顶要封顶，尺寸为宽度50cm，厚度为30cm，护坡

固脚采用砼固脚，固脚宽0.6m，高1.0m，断面型式为矩形结构，固脚顶面平地面。

（5）堤基处理

部分堤防上薄粘土地基所占比重较大，堤基、背水坡或堤后地面渗流出逸比

降不满足规范要求，出现渗水或管涌等险情。由于现有堤防筑堤多为就近取土，

堤防前后形成许多坑塘，汛期渗水严重，危及堤防安全。针对这类险工采取压渗、

盖重等除险措施。平安段2段、勤劳段3段、久胜段1段、欢胜回水堤1段、欢胜堤

1段，共计8段双层地基存在险情，需要做盖重处理，长5.834km；平安堤1段、致

富堤3段、久胜堤3段、久胜回水堤1段，合计8段砂基存在险情，需要做压渗处理，

长12.876km。

1.1.4.2穿堤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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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有和重新规划的排水分区，确定呼兰河庆安县堤防上共有建筑物13

座。1座报废不需重建，1座现有利用，6座由于损坏需要维修，5座由于扩建洞长

不够需要维修，均为排水涵闸。呼兰河堤防各穿堤涵闸以排内水(P=20%)，即雨

水、坡水及旱田排水的综合流量为主，当外河水位超过内水很高时，排水涵闸不

能自排时，闸门关闭，防止河水倒灌。6座破损涵闸闸室结构完好，进出口损坏

严重，需要维修；5座现正常运用的涵闸，启闭设备完好，建筑物断面处堤防采

用后培加高，保留闸室启闭设备正常运用，保留出口消力池及海曼段，在内水侧

加长洞身，重建进口段。

1.1.4.3护岸工程

堤防护岸段主要是靠近堤坡脚的侵蚀区域，受河流流线条件的影响及堤脚受

弯道水流顶冲的冲刷、淘蚀的破坏，形成堤脚岸边陡坎、深泓沟、底角倒塌等，

破坏了堤脚，极大地威胁整个堤防的安全，呼兰河庆安县段护岸设计治理总长度

为2096m。护岸型式均采用坡式护岸，护岸结构采用干砌石进行护砌。

1.1.5施工组织及工期

（1）施工布置

1）取土场

本项目布置 5处集中取土场，分别为平安集中料场，勤劳集中料场，致富集

中料场，久胜集中料场，欢胜集中料场，料场占地面积共计 78.57hm2，占用地类

为耕地和草地。

2）弃渣处置

本项目共产生弃渣 7.39万 m3，施工结束后全部回填取土场。

3）施工道路

施工期间，为了方便施工及生活需要，在料场与施工堤段间修建施工道路，

新建施工道路长度共计 12.9km，其中平安堤 3.0km，勤劳堤 2.7km，致富堤 3.3km，

久胜堤 1.8km，久胜回水堤 0.8km，欢胜回水堤 0.7km，欢胜堤 0.6km；施工道路

占地宽度 6.0m。

4）施工生产生活区

堤防工程为线性，施工生产生活区采取分散布置的形式。本工程共布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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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区8处，砼拌合系统11处，预制场地1处。其中施工生活区每5km布置1处。

拌合系统平安堤布置7处，每1km布置1处。其余拌合系统均布置在建筑物处。预

制场地布置在平安堤中心位置附近处。经统计，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共计

6.94hm2，占地地类为耕地、草地和其它土地。

（2）项目计划及实际工期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受主体施工制约，水保措施实施进度呈现

非连续性，工程于 2015年 2月开始进行施工准备，2020年 6月底结束。

（3）主要参建单位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黑龙江省海川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哈尔滨润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1.6土石方情况

根据主体工程监理资料，确定本工程的实际土石方量。本工程动用土石方总

量为 330.09万 m3，其中开挖方 38.70万 m3，填方 291.39万 m3，施工产生弃渣

7.39万 m3，全部回填取土场。

表 1-4 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项目 挖方 填方
外借方 废弃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堤防工程 37.99 290.93 259.62 取料场 6.67 回填取土场

建筑物工程 0.72 0.46 0.46 取料场 0.72 回填取土场

合计 38.70 291.39 260.08 7.39

1.1.7征占地情况

本工程总占地面积 263.15hm2，其中永久占地 148.65hm2，临时占地

114.50hm2，均在庆安县境内，具体见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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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工程占地面积统计表

工程位置

占地面积（hm2）

新增占地
原有

占地

合计

耕地 林地 草地
其他

土地
小计

水域

及水

利设

施用

地

永久占地 主体工程区 28.20 11.68 0.59 15.07 55.54 93.11 148.65

临时占地

盖重压渗区 7.54 3.59 0.56 11.69 11.69
取土场 54.98 23.56 78.54 78.54

临时弃渣场 8.18 1.44 9.62 9.62
施工道路 6.04 1.25 0.42 7.71 7.71

施工生产生活区 4.74 0.12 2.08 6.94 6.94
小计 109.68 15.27 25.52 19.57 170.04 93.11 263.15

1.1.8拆迁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工程不涉及移民拆迁。

1.2项目区概况

1.2.1自然条件

（一）地形、地貌

本区大部分位于小兴安岭的西南缘，松嫩平原的东南部，为低山至平原的过

渡地带，地势依次关系由东而西逐渐低下。呼兰河与松花江的两岸，河成平原范

围，包括河成一级阶地、高漫滩及低漫滩。

（1）一级阶地：呼兰河一级阶地，不对称的分布于左岸孟家屯、何家窝棚

一带，标高约 125—160 m，高出河水面约 8—15 m，由上更新统——全新统的黄

土状低液限粘土、砂土及砂砾石组成，台面起伏较小，仅有 2—5 m的高差。前

缘和漫滩呈缓坡接触。由上更新统—全新统的黄土状低液限粘土、砂砾石等组成，

台面有零星小土丘分布。

（2）高漫滩：分布于松花江及其支流(呼兰河、木兰达河)和次一级支流(泥

河)沿岸，标高为 120—175 m，高出河水面约 3—10 m不等，除木兰达河两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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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连续分布外，其余系对称性不好，断续分布于河流的两岸，由全新统的低液限

粘土、亚砂土及砂砾石等组成。

（3）低漫滩：分布于松花江及其支流两岸，标高为 110—170 m，高出河水

面约 1—5 m，由全新统的低液限粘土、砂土及砂砾石等组成，而延伸至低山丘

陵地区的支谷漫滩，标高 170—200m。呼兰河河道呈辫状，迂回于低漫滩上，个

别地段由于河道的衰退，多形成牛轭湖及沼泽湿地。

（二）气象

庆安县属于半干旱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明显的季节气候特征。春

季干燥少雨多大风，冷暖多变；夏季受东南风控制，短促湿热且多雨；秋季降温

急剧来霜早；冬季受西伯利亚干冷气团的影响，严寒干燥多西北风。多年平均气

温在 1.7℃，≥10℃积温 2518℃，无霜期 128天。全县平均降水量 577mm，降水

主要集中 6~8 月份，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60%。多年平均风速 2.7m/s，最大风速

19m/s。

（三）水文

呼兰河是松花江左岸一级支流，位于我省中部，地理位置东经

125°55′-128°43′，北纬 45°52′-48°03′之间，东北部以小兴安岭为界，南以青山岭

为界，西与明青坡地相接，流域南北约 240km，东西宽 240km，总面积为 35683km2

（含肇兰新河），约占松花江流域面积的 6.56％。

流域东北部为山区，属小兴安岭山脉，有茂密的森林，为林业生产基地，分

水岭高程在 300-1000m；西部和中部为丘陵台地，海拔高程在 200-300m，地面

坡降约在 1/20-1/200；南部为低平地，海拔高程在 120-200m之间，地面坡降约

在 1/200-1/3000，整个地形自东北向西南倾斜。流域内山区面积为 1.14万 km2，

占流域面积的 37%；丘陵面积为 0.69万 km2，占 22%；平原面积为 1.27万 km2，

占 41%。

呼兰河发源于小兴安岭西侧铁力市东北部的炉吹山，高程 920m，自东向西

流，左岸有小呼兰河、安邦河、格木克河等河流汇入，右岸有依吉密河、欧根河、

泥尔根河、努敏河等河流汇入，在望奎县通江镇与自北向南流的通肯河相汇，然

后折向南流，在左岸又有泥河汇入，于呼兰县东南兰河屯一带注入松花江，全长

52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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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壤

庆安县土壤类型较多，共有 8个土类、24个亚类、39个土种。主要土壤为

暗棕壤、沼泽土、草甸土等。项目区内土壤主要为草甸土，草甸土质地以壤土为

主，其水分、养分均较丰富，土质疏松，一般沙粘适中，通气透水性良好，抗蚀

性较好。

（五）植被

庆安县的植被处于森林与草甸草原的交错地带，主要植被类型有森林、灌丛、

草甸。森林主要有云冷杉林，天然和人工落叶松林，红松阔叶混交林，阔叶混交

林和柞树林、黑桦林、白桦林等；灌丛主要有榛子灌丛，柳树灌丛；草甸泽主要

有小叶樟—杂草群落、小叶樟群落。项目区地处呼兰河沿线滩地上，植被为草甸

植被，主要为堤防护堤林及部分草地，林草覆盖率约为 36%。

1.2.2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黑龙江省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庆安县属东北漫川漫岗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防治标准采用建设类一级标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区属东北

黑土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根据《黑龙江省 2018年度省级监测区域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分县成果》，庆

安县土壤侵蚀类型为水力侵蚀，轻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积 642.50km2，占全市总面

积的 11.9%。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为水蚀，年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1000t/km2·a，侵

蚀强度为轻度。本工程不处于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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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主体工程设计

2012 年 10月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黑龙江省庆安

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14年 3月 4日庆安县发展和改革局以

庆发改【2014】11号文件对该项目可研报告进行了批复（详见附件 3）。2014 年

4月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

工程初步设计报告》，2014年 5月 12日庆安县发展和改革局以庆发改【2014】

39号文件对该项目初步设计报告进行了批复（详见附件 4）。

2.2水土保持方案

2012年 10月，受庆安县水务局的委托，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承担了《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工作。2014

年 1月 6日，黑龙江省水利厅以黑水发【2014】7号文对其进行批复（详见附件

2）。

2.3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从可研阶段到施工图设计阶段，工程建设内容及施工布置有部分变化，初步

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得到了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但所引起的变化不属于水土保持

方案设计变更，因此，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无重大变更。

2.4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于 2014年 5月取得了《关

于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庆发改【2014】39号

文)，本工程水土保持初步设计纳入主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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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35.45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310.78hm2，

直接影响区 24.67hm2。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1。

表 3-1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名称

占地面积（hm2）
占地

性质小计 耕地 林地 草地 其他
已有

堤防

项目建设区

主体工程区 148.64 28.20 11.68 0.59 15.07 93.11 永久

盖重压渗区 10.82 6.14 4.68

临时

取土场 102.62 41.05 61.57
临时弃渣场 35.11 29.85 5.27
临时道路 6.40 5.76 0.64

施工生产生活区 7.19 6.47 0.72
小计 310.78 117.46 16.36 63.52 20.33 93.11

直接影响区

取土场影响区 10.29 4.12 6.17

未征地
临时弃渣场影响区 10.54 8.96 1.58
临时道路影响区 3.68 3.31 0.37

施工生产生活影响区 0.16 0.16
小计 24.67 16.55 0.00 6.54 1.58

合 计 335.45 134.01 16.36 70.06 21.92 93.11

根据监测报告、监理报告的相关结果，确定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为 263.15hm2，均为项目建设区，本项目建设活动均在工程征占地范围内，未

对区外造成影响，故未计直接影响区；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

围减少 72.30 hm2。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实际施工阶段因施工布置优化，取土场、

临时弃渣场占地面积均较方案编制阶段减少；同时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未对征

占地范围外造成影响，防治责任范围未计取直接影响区。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表详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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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对比表 单位：hm2

分区 区域名称
面积(hm2) 增减

情况
变化原因

方案 实际

项目

建设

区

主体工程区 148.64 148.65 0.01 堤线布置进行了优化

盖重压渗区 10.82 11.69 0.87 盖重压渗布置进行了优化

取土场 102.62 78.54 -24.08

施工布置优化，面积相应减少
临时弃渣场 35.11 9.62 -25.49

施工道路 6.40 7.71 1.31

施工生产生活区 7.19 6.94 -0.25
小计 310.78 263.15 -47.63

直接

影响

区

取土场影响区 10.29 -10.29
建设过程均在工程征占地范

围内进行，工程建设活动未对

占地范围外造成影响。

临时弃渣场影响区 10.54 -10.54

施工道路影响区 3.68 -3.68
施工生产生活影响区 0.16 -0.16

小计 24.67 -24.67
合计 335.45 263.15 -72.30

3.2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2.1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GB50433－2008）的规定，并结

合主体工程布局及施工建设特点，将项目区划分为主体工程防治区、盖重压渗防

治区、取土场防治区、临时弃渣场防治区、临时道路防治区和施工生产生活防治

区6个防治分区。

（1）主体工程防治区

该区以主体工程布置的工程护坡和草皮护坡等设计为主，本方案不新增水土

保持防治措施措施。堤防施工结束，将弃土就近回填取土场，在堤防保护占地内

栽植防护林带，背水面栽植小黑杨、青杨等并林下种草。

（2）盖重压渗区

该区主要为主体工程填筑，施工结束后，占地恢复原地类。

（3）取土场

为保护土质好的表层土，主体工程取土前对取土场占地范围进行剥离，本方

案针对剥离的表土采取临时防护措施；取土结束，工程弃土和表层土回填取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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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土覆盖在弃土之上，经整地后恢复为耕地和草地。

（4）临时弃渣场

施工期间临时弃渣场堆放工程开挖土方，堆置过程中，采用编织袋土埂拦挡；

施工接受后，弃土回填取料场，占地范围经整地后恢复为耕地和草地。

（5）施工道路

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并对表土采取临时防护措施；施工期间在临时道路两

侧布置土质排水沟，疏导地表径流；施工结束拆除排水沟，表土回填，占地区恢

复为耕地和草地。

（6）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前将区域内的表层土剥离，集中堆置在场地内采取临时防护措施；施

工期间施工生产生活区周边布置土质排水沟；施工结束，拆除临时拦挡，将腐殖

土回填在场地内，恢复为耕地和草地。

方案设计的各防治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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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防治措施及工程量汇总表

水保措施
主体

工程区

盖重

压渗区
取土场

临时

弃渣场

临时

道路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合计

一、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hm2） 6.40 7.19 13.59
土方开挖(万 m3) 1.92 2.16 4.08
表土回填（hm2） 102.62 6.40 7.19 116.21
土方回填(万 m3) 30.79 1.92 2.16 34.86
削坡（m） 20524 20524
土方（m3） 69270 69270

二、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hm2） 9.35 4.68 61.57 5.27 0.64 0.72 82.23
撒播种草（hm2） 9.35 4.68 61.57 5.27 0.64 0.72 82.23
需草籽（kg） 748 374 4926 421 51 58 6578
栽植乔木（株） 46762 14043 60805
需乔木（株） 47698 14323 62021
栽植灌木（株） 205254 205254
需灌木（株） 209360 209360
草皮护坡（hm2） 9.74 9.74
需草籽（kg） 779 779

三、临时措施

编织袋土埂（m3） 1164 826 299 316 2605
拆除编织袋土埂（m3） 1164 826 299 316 2605
土质排水沟（km） 1.29 9.20 1.07 11.57
土方量(m3) 233 3312 386 3931
拆除排水沟(km) 1.29 9.2 1.07 11.57
土方量（m3） 233 3312 386 3931

工程实际施工中各区措施体系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一致。因各区实际占

地面积较水土保持方案各区面积有所差异，实际实施过程中相应工程量有所变

化；因施工布置优化，大部分水土保持工程量较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工程量有所

减少。

工程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体系与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对照表相

见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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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对照表

措施类型 方案设计 实际施工 发生变化 变化原因

一、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hm2） 13.59 14.65 1.06
施工优化，临时道路、

施工生产生活区林草地

面积增加所致

土方开挖(万 m3) 4.08 4.39 0.31

表土回填（hm2） 116.21 93.19 -23.02 取土场面积减少所致

土方回填(万 m3) 34.86 27.96 -6.9
削坡（m） 20524 15708 -4816 取土场面积减少所致

土方（m3） 69270 53014 -16256
二、植物措施

全面整地（hm2） 82.23 42.37 -39.86
施工布置优化，主要为

取土场、临时弃渣场占

地面积减少

撒播种草（hm2） 82.23 42.37 -39.86
施工布置优化，主要为

取土场、临时弃渣场占

地面积减少

需草籽（kg） 6578 3389 -3189
栽植乔木（株） 60805 57532 -3273 堤防盖重压渗优化所致

需乔木（株） 62021 58684 -3337
栽植灌木（株） 205254 157089 -48165 取土场面积减少所致

需灌木（株） 195430 209360 13930
草皮护坡（hm2） 9.74 7.45 -2.29 取土场面积减少所致

需草籽（kg） 779 596 -183
三、临时措施

编织袋土埂（m3） 2605 2090 -515 临时堆土减少所致

拆除编织袋土埂（m3） 2605 2090 -515 临时堆土减少所致

土质排水沟（km） 11.57 13.19 1.62 临时道路长度增加所致

土方量(m3) 3931 4543 612
拆除排水沟(km) 11.57 13.19 1.62 临时道路长度增加所致

土方量（m3） 3931 4543 612

3.3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本工程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了各项防护措施，基本做到了水土保持措

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及竣工。

3.3.1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工程措施体系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一致。主要为表土剥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18 哈尔滨绿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离 4.39万 m3，表土回填 27.96万 m3，削坡 53014m3。详见下表 3-5。

3.3.2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植物措施体系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一致。截至目前，共

完成全面整地 42.37hm2，栽植乔木 57532 株，栽植灌木 157089 株，撒播种草

42.37hm2，种草护坡 7.45hm2。详见下表 3-6。

3.3.3临时措施完成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临时措施体系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一致。截至目前，共

完成开挖排水沟 4543m3，推平排水沟 4543m3，填筑编织袋土埂 2090 m3，拆除

编织袋土埂 2090m3。详见下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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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工程措施完成情况表

单位

工程
分部工程 工程名称

措施数量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实施时间

单位 数量

土地整

治工程

取土场场地整治 表土回填 万 m3 23.56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海川水利水电工

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5.5.6-2020.5.15

临时道路场地整治
表土剥离 万 m3 2.31

表土回填 万 m3 2.31

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整治
表土剥离 万 m3 2.08

表土回填 万 m3 2.08

斜坡防

护工程
取土场工程护坡 削坡 m3 53014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海川水利水电工

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6.5.10-20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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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植物措施完成情况表

单位

工程 分部工程 工程名称
措施数量

苗木种子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实施时间
单位 数量

植被建

设工程

主体工程区整地 全面整地 hm2 9.35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

公司、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海川水利水电

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016.5.10-2020.5.26

主体工程区栽植乔

木
种植乔木 株 46762 小黑杨

主体工程区种草 种草 hm2 9.35 早熟禾、紫羊

茅混播

盖重压渗区整地 全面整地 hm2 4.14
盖重压渗区栽植乔

木
种植乔木 株 10770 小黑杨

盖重压渗区种草 种草 hm2 4.14 早熟禾、紫羊

茅混播

取土场整地 全面整地 hm2 23.56
取土场栽植灌木 种植灌木 株 157089 胡枝子

取土场种草 种草 hm2 23.56 早熟禾、紫羊

茅混播

取土场种草护坡 种草 hm2 7.45 早熟禾、紫羊

茅混播

临时弃渣场整地 全面整地 hm2 1.44

临时弃渣场种草 种草 hm2 1.44 早熟禾、紫羊

茅混播

临时道路整地 全面整地 hm2 1.67

临时道路种草 种草 hm2 1.67 早熟禾、紫羊

茅混播

施工生产生活区整

地
全面整地 hm2 2.20

施工生产生活区种

草
种草 hm2 2.20 早熟禾、紫羊

茅混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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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临时措施完成情况表

单

位

工

程

分部工程 工程名称

措施数量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实施时间
单

位
数量

临

时

防

护

工

程

取土场拦挡土埂
编织袋土埂 m3 1020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海川水利水

电工程监理咨询有限

公司

2015.4.26-2019.10.25

拆除土埂 m3 1020

取土场临时排水
排水沟 m3 204

拆除排水沟 m3 204

临时弃渣场拦挡土埂
编织袋土埂 m3 432
拆除土埂 m3 432

临时道路拦挡土埂
编织袋土埂 m3 327
拆除土埂 m3 327

临时道路临时排水
排水沟 m3 3960

拆除排水沟 m3 3960
施工生产生活区拦挡土

埂

编织袋土埂 m3 311
拆除土埂 m3 311

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排

水

排水沟 m3 379
拆除排水沟 m3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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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阶段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 1163.91万元，其中主体工程

已列投资 626.36万元，水土保持新增投资 537.55万元，在方案新增投资中，工

程措施投资 195.99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122.24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投资 31.38

万元，独立费用 119.82万元（其中监理费用 24万元、监测费用 33 万元），基

本预备费 28.17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39.94万元。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 698.02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338.06万元，植物

措施 217.33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24.52万元，独立费用 118.11万元。

工程实际完成投资较方案批复投资减少 465.89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分析

如下：取土场、临时弃渣场占地面积均较方案编制阶段减小，实施阶段各区布设

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及临时防护措施相应有所减小。

水土保持投资与方案批复投资对比相见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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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与批复投资对比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设计 实际投资 增减情况 原因

一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359.16 338.06 -21.10
1 表土剥离 184.77 199.18 14.41 占地面积减少

2 表土回填 147.77 118.50 -29.27 占地面积减少

3 削坡 26.63 20.38 -6.25 占地面积减少

二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585.43 217.33 -368.10
1 整地工程 5.77 2.97 -2.80 占地面积减少

2 栽（种）植工程 13.80 13.06 -0.74 占地面积减少

3 草籽、苗木 102.68 97.15 -5.53 占地面积减少

三 第三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31.38 24.52 -6.86
1 临时防护工程 25.02 20.07 -4.95
2 其他临时工程 6.36 4.44 -1.92
四 第一～第三部分合计 973.63 579.91 -393.72
五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19.82 118.11 -1.71
1 建设管理费 6.99 5.28 -1.71
2 科研勘测设计费 22.83 22.83
3 方案编制费 15.00 15.00
4 水土保持监理费 24.00 24.00
5 水土保持监测费 33.00 33.00
6 水土保持验收费 16.00 16.00
7 水土保持技术咨询服务费 2.00 2.00
六 一至四部分合计 1095.80 698.02 -397.78
七 基本预备费 28.17 -28.17
八 水土保持补偿费 39.94 -39.94
九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1163.91 698.02 -4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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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质量管理体系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实行了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投标制、建设项目监理制及合

同管理制。对工程质量建立了“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

政府职能部门监督”的管理体制。

工程建设中严格执行《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贯彻国家《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和《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以及《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追究的规定》。工程建设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负责制、

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第三方无损检测。在指挥部统一指导下，所在工程进行

招标，择优选择施工队伍，委托具有丰富经验的监理公司进行全程监理；在工程

开工前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确保工程质量处于受控状态。

4.1.1管理体系与管理制度

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全面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合同管理制和工程监理制，

建立建全了“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的质量管理体系。水

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纳入整个建设管理体系中。工程建设的质量管理体系健

全，各项工程的质量保证资料比较齐全。

受建设单位委托，项目监理部依据合同代表建设单位承担从施工招标开始，

直到质保期满时止的全部工程施工管理、建设管理的服务工作。在项目执行阶段，

代表建设单位进行设备材料监造、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并对工程项目质量、

安全、环保、进度、投资、合同、信息等管理和控制，最后到项目收尾阶段验收

手续的办理，确保项目各项建设目标的实现。

为了更好地组织协调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保持工作，与主体工程实行统一管

理，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

条例》和黑龙江省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服务于主体工程和正常生产为基本出

发点，解决好工程建设与水土保持之间的关系，使水土保持措施与工程安全紧密

协调、互为稗益。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安排专人负责水土保持工作，

具体负责项目建设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工程组织、实施、监督管理，考核各参建单

位水土保持工作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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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建设单位质量保证体系

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作为建设单位，对工程建设全过程进行管

理。本工程工期紧，为确保工程质量，按时完成施工任务，由庆安县呼兰河治理

工程建设管理处统一领导，负责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

为了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制度、岗位职责及工作流程，并

编制了相应管理制度，使项目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文本化。在具体运作中，

采取专、兼职的方式开展工作，这种运作方式即有利于阶段性工作的开展，为打

造优质工程提供了根本保证。

在工程管理过程中，时刻要求管理人员提高“敢管、会管、真管、细管、严

管”的“五管”能力，在实现工程建设四要素(质量、工期、成本、安全)目标的基础

上，做到“四个到位”，即“组织领导到位、宣传教育到位、监控防范到位和督促

检查到位”，真正抓好“质量、进度、投资”三个控制和“一个安全管理工作”，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4.1.3设计单位质量保证体系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单位优化了设计方案，确保了图纸质量。

(1)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行业建设法规、技术规程、标准和合同进行设计，

为工程的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提供技术支持。

(2)建立健全设计质量保证体系，层层落实质量责任制，签订质量责任书，

并上报建设单位核准。加强设计过程质量控制，按规定履行设计文件及施工图纸

的审核、会签批准制度，确保设计成果的正确性。

(3)严格履行施工图设计合同，按批准的供图计划及工程进度要求提供合格

的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

(4)施工过程中参建各方发现并提出的设计问题及时进行检查和处理，对因

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5)在各阶段验收中，对施工质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提出评价。

(6)设计单位应按设计监理需要，提出必要的技术资料，项目设计大纲等，

并对资料的准确性负责。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26 哈尔滨绿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1.4监理单位质量保证体系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监督承建单位按技术规范、施工图纸及批准的施工方法和

工艺施工，对施工过程中的实际资源配备、工作情况和质量问题等进行核查，并

详细记录。监理单位从土地整治起至工程完工止，从所用材料到工程质量进行全

面监理，同时还承担必要的技术管理、资料收集和资料整编等工作。其管理体系

如下：

(1)严格把好承包单位资质审查关，对分包单位从合同管理，到资质报验、

机具、人员技术能力进行了综合考查；

(2)配合项目经理部认真组织审查设计图纸，做到进一步优化和协调各专业

之间的矛盾；

(3)认真审查施工单位上报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方案、施工进度计划、

施工质量保证体系和施工安全保证体系；

(4)审查工程所需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数量、质量，督促施工单位严格履

行工程承包合同、工程技术规范、规程、强制性质量控制标准和要求，严格控制

工程质量；

(5)审核施工单位上报的施工总进度计划和年、月度计划，分阶段协调施工

进度，并督促施工单位实施，确保工期目标的实现；

(6)审核经质量验收合格的工程量，并签证工程款支付申请表，办理施工现

场签证，从而有效控制施工进度、质量和投资。

4.1.5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施工单位与主体工程施工单位一致，施工单位具备

国家规定的相应施工资质。

（一）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

工程承包人进场后，均按照施工合同要求建立了包含质量管理、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的质量管理保证体系。各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建立专职的质量管理机构，制定明确的岗位职责

各单位均采用了项目法人进行施工管理，工程项目中标后，选派有资质且经

验丰富的项目经理组建项目经理部，并设置专职的质量管理机构和专职质检人

员，明确各级人员的质量责任制。在组织机构、职责、程序、活动、能力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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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形成了一个有机、完善、有序、高效的整体。

(2)建立和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

在准备阶段，项目经理组织项目部质量管理人员制定本项目经理部与质量管

理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以保证质量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质量

管理工作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工程用材料、产品必须征得监理工程师同意，进场材料需进行试验后才能用

于工程建设中，不合格的材料必须运离施工现场；

单位工程开工前，承包商必须申报《单项工程开工申请单》，经监理工程师

批准后才能开工；

对关键工序和重要工作，必须在监理工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施工，经同意

后进入下一工序；

对监理工程师提出的整改处理意见，承包商应在要求的时间内整改，不合格

的工程不进行计列；

承包商建立了质量“三检”制，对施工的每个过程进行质量控制记录；

对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质量评定，由监理工程师会同有关部门

进行核定。

(3)建立现场试验机构

根据资质要求，建立和健全现场试验机构，充实试验人员，认真做好原材料、

树、草种生长情况的各项试验和检验工作。

（二）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措施

(1)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施工

本项目均严格按照质量保证体系规定的程序进行。根据监理工程师的开工

令，进入实质性的施工准备，如：组织人员、设备进场、测量控制网站的接收和

复测、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单项工程的施工方案、措施、计划等。根据施工顺序，

具备开工条件的分部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向监理工程师提交分部工程施工措施

计划和作业指导书，待监理工程师审核批准并签发《分部工程开工通知》后，组

织进行施工。第一个单位工程在分部工程获准开工后自行开工，后续单元在监理

工程师签发的上一单元工程施工质量合格证后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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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遵守技术标准，严格按图施工

各施工单位均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规范施工，不擅自变更工程设

计、不偷工减料，尽到承包人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同时，按照设计要求、施工

技术规范和合同的约定在监理工程师的监督下对工程进行现场检测试验，不合格

的材料严格禁止使用于工程建设中。整理、保存完整的检测试验资料，定期移交

建设单位备案。施工中出现的各种质量问题，提交原因分析、处理措施等专题报

告，并在监理工程师监督下进行处理。

(3)坚持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检验制度

在工程建设施工中，施工单位对工程使用的材料(包括各种植物树种)均严格

按照施工规范和合同的约定进行进场检验，并向监理工程师提交材质证明和产品

合格证。未经检验的材料一律不能使用。施工过程中，无条件服从和积极配合监

理工程师的所进行的各项抽检，凡抽检不合格的原材料在监理工程师规定的时间

内主动运离现场。

4.2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价

4.2.1工程项目划分及结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行业标准《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

程》（SL176－2007）、《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并结合

该工程实际情况，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的水土保持功能共划分 4个单

位工程、27个分部工程、4332个单元工程，验收合格率为 100%，水土保持措施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划分情况详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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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水土保持措施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划分情况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数量 划分依据

土地整治

工程

取土场场地整治 24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道路场地整治 3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整治 3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斜坡防护

工程
取土场工程护坡 158 每 100m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植被建设

工程

主体工程区整地 10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主体工程区栽植乔木 19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主体工程区种草 10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盖重压渗区整地 5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盖重压渗区栽植乔木 5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盖重压渗区种草 5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取土场整地 24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取土场栽植灌木 16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取土场种草 24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取土场种草护坡 8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弃渣场整地 2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弃渣场种草 2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道路整地 2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道路种草 2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施工生产生活区整地 3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施工生产生活区种草 3 每 1hm2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hm2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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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水土保持措施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划分情况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数量 划分依据

临时防护

工程

取土场拦挡土埂 1889 每 100m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取土场临时排水 12 每 100m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弃渣场拦挡土埂 800 每 100m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道路拦挡土埂 606 每 100m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临时道路临时排水 110 每 100m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施工生产生活区拦挡土埂 576 每 100m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排水 11 每 100m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单独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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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各防治区工程质量评价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开发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SL387-2007）、《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监

理规范》（SL288-2003）、《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和《水土保持工程运行技术

管理规程》（SL312-2005）等要求，从单元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逐一进行

质量评定。所有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签证资料见附件。

（1）水土保持监理质量评定情况

工程监理严格控制苗木、种子等原材料的质量，原材料使用合格率达到规范

要求。对设计尺寸，根据设计定位，与设计图核对，认真测量记录。经过参建各

方友好协作，共同努力，最终工程外观规整，防护工程稳定，排水工程通畅，植

树种草生长正常，各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质量合格。

（2）外观质量现场查验及评定情况

在各项单位工程施工结束后，建设管理处组织监理、设计、施工及工程运行

管理等单位组成外观质量评定组，现场进行工程外观质量检验评定，通过外观质

量评定组的现场核查评定，本工程所有单位工程的外观质量全部达到标准，可以

进行竣工验收。

（3）水土保持设施及质量资料查验情况

通过翻阅水土保持监理及水土保持工程外观质量现场评定等资料，水土保持

设施质量均可以达到设计文件的要求，可以起到减少水土流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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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

单 元 工 程

数

合格数 优良数

土地整治

工程

取土场场地整治 24 24
临时道路场地整治 3 3

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整治 3 3
斜坡防护

工程
取土场工程护坡 158 158

植被建设

工程

主体工程区整地 10 10
主体工程区栽植乔木 19 19

主体工程区种草 10 10
盖重压渗区整地 5 5

盖重压渗区栽植乔木 5 5
盖重压渗区种草 5 5

取土场整地 24 24
取土场栽植灌木 16 16

取土场种草 24 24
取土场种草护坡 8 8
临时弃渣场整地 2 2
临时弃渣场种草 2 2
临时道路整地 2 2
临时道路种草 2 2

施工生产生活区整地 3 3
施工生产生活区种草 3 3

临时防护

工程

取土场拦挡土埂 1889 1889
取土场临时排水 12 12

临时弃渣场拦挡土埂 800 800
临时道路拦挡土埂 606 606
临时道路临时排水 110 110

施工生产生活区拦挡土埂 576 576
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排水 11 11

4.3总体质量评价

在全面检查基础上，进行抽查。结果表明：工程建设材料质量合格，施工规

范，工程符合要求，没有质量缺陷，措施经初步运行，效果良好；工程措施、植

物措施总体质量合格，上报工程数量与实际情况相符。水土保持工程施工中没有

发生过重大质量事故及缺陷，施工中发生的一般工程质量问题及技术缺陷由施工

单位和监理单位人员现场进行了解决。经评定，抽样调查的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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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合格。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功能其全，工程设计符合有关技术标准

和规范的要求，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设施要求的各项防治任务，使水土保持设施

总体防护功能达到较为理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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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初期运行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实施结束后，对各类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检

查，各项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拦挡设施、临时排水设施质量稳定，运行状

况良好，能有效防止运行期水土流失。

依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的规定，水土保持设施作

为主体工程的一部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该项目方可正式

投入生产或使用。为做好水土保持设施的后期管护工作，在水土保持设施建成运

行后，我单位建立了管理养护责任制，落实专人负责管理，维护工程水土保持设

施，进行定期安全巡逻、苗木养护等，对水土保持设施出现的局部损坏进行了修

复及加固。

5.2水土保持效果

本工程为建设类项目，项目区所处庆安县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原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以及初设设计等后续设计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

标准》（GB50434-2008），水土流失防治标准采用建设类一级标准。结合项目

区地形地貌、土壤侵蚀、降雨等特征适当调整后确定六项防治目标。

表 5-1 防治目标计算表

防治指标 标准规定
按降水

量修正

按土壤侵蚀

强度修正

按地形

修正

采用

标准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5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5 95

水土流失控制比 0.8 ≥1 1.0
拦渣率（%） 95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7
林草覆盖率（%） 25 25

5.2.1水土流失治理

（一）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

的百分比，扰动土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挖损、占压、

堆弃用地面积，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是指对扰动土地采取的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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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永久建筑物和水面占地面积。截止到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前，本工

程扰动土地总面积为 263.15hm2，扰动土地整治面积共计 262.15hm2，扰动土地

整治率 99.62%，达到标准值(95%)，各区扰动土地整治率详见表 5-2。

表 5-2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表

项目区域

扰动地

表面积

（hm2）

永久建筑/
水面面积

（hm2）

防护面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率（%）

工程措

施
植物措施 计算公式 计算值

主体工程区 148.65 64.15 83.5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永久建

筑占地面积+水面

面积+措施面积）/
扰动地表面积

99.33
盖重压渗区 11.69 7.55 4.14 100.00
取土场 78.54 54.98 23.56 100.00

临时弃渣场 9.62 8.18 1.44 100.00
施工道路 7.71 6.04 1.67 100.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6.94 4.74 2.20 100.00
合计 263.15 64.15 81.49 116.52 99.62
（二）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

积的百分比，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指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总面积。各项措施的防

治面积均以投影面积计算，不重复计列。经过计算，本工程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199.01hm2，达标的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为 198.01hm2，水土流失治理度 99.50%，

达到标准值(95%)，各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详见表 5-3。

表 5-3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项目区域

扰动地

表面积

（hm2）

永久

建筑/
水面

面积

（hm2

）

防护面积（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工程措

施

植物措

施
计算公式 计算值

主体工程区 148.65 64.15 83.51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措施面积/（扰动地表

面积-永久建筑（水面）

面积）

98.82
盖重压渗区 11.69 7.55 4.14 100.00
取土场 78.54 54.98 23.56 100.00

临时弃渣场 9.62 8.18 1.44 100.00
施工道路 7.71 6.04 1.67 100.00

施工生产生活

区
6.94 4.74 2.20 100.00

合计 263.15 64.15 81.49 116.52 99.50

（三）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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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之比。根据 SL190-2007《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本工程所在区域容许

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平均土壤流失量=防治责任范围内土壤流失总量÷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土壤流失总量=∑侵蚀单元面积×侵蚀模数。

本工程防治责任范围内各扰动区域，经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后，

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2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有效的控制了因

项目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达到目标值（1.0）。

表 5-4 水土流失控制比计算表

分区名称
土壤容许

流失量
(t/km2•a)

实际达到土壤侵蚀

模数(t/km2•a)
土壤流失控制比

计算公式 计算值

主体工程区 200 180

土壤流失控制比=土
壤容许流失量/治理

后达到的土壤侵蚀

模数

180
盖重压渗区 200 180 180

取土场 200 220 220
临时弃渣场 200 220 220
施工道路 200 200 2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200 200 200
合计 200 200 200

（四）拦渣率

拦渣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工程弃土

（石、渣）总量的百分比。

本工程动用土石方总量为 330.09万 m3，其中开挖方 38.70万 m3，填方 291.39

万 m3，施工产生弃渣 7.39万 m3。工程设计拦渣量为 7.24万 m3，弃渣量 7.39万

m3，拦渣率统计为 98.0%，达到目标值（95%）。

5.2.2生态环境与土地生产力恢复评价

（一）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在目

前经济、技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截止到本工程水土保

持设施竣工验收前，根据监测结果计算统计，项目区内可恢复植被面积为

117.52hm2，已恢复植被面积为 116.52hm2，林草植被恢复率 99.15%，达到目标

值（95%）。各区林草植被恢复率详见表 5-5。



工程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哈尔滨绿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7

表 5-5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扰动面

积
(hm2)

已绿化

（植物

措施）面

积
(hm2)

工程措

施(hm2)

硬化

及

水面

面积
(hm2)

可绿化

面积
(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计算公式 计算值

主体工程区 148.65 83.51 64.15 84.51

林草植被恢复

率(%)=(植物

措施面积+自
然恢复面积）/
可绿化面积

98.82
盖重压渗区 11.69 4.14 7.55 4.14 100.00

取土场 78.54 23.56 54.98 23.56 100.00
临时弃渣场 9.62 1.44 8.18 1.44 100.00
施工道路 7.71 1.67 6.04 1.67 100.00

施工生产生活

区
6.94 2.20 4.74 2.20 100.00

合计 263.15 116.52 64.15 81.49 117.52 99.15

（二）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总面积（扣掉土地复垦面积）

的百分比。截止到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前，根据监测结果计算统计，工

程项目建设区总面积（扣掉土地复垦面积）181.66hm2，已恢复植被面积为

116.52hm2，林草覆盖率 64.14%，达到目标值（25%）。各区林草植被恢复率详

见表 5-6。

表 5-6 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扰动面

积
(hm2)

已绿化

（植物

措施）面

积
(hm2)

工程措

施(hm2)

硬化

及

水面

面积
(hm2)

可绿化

面积
(hm2)

林草覆盖率(%)

计算公式 计算值

主体工程区 148.65 83.51 64.15 84.51

林草植被恢复

率(%)=(植物

措施面积+自
然恢复面积）/
可绿化面积

56.18
盖重压渗区 11.69 4.14 7.55 4.14 100.00

取土场 78.54 23.56 54.98 23.56 100.00
临时弃渣场 9.62 1.44 8.18 1.44 100.00
施工道路 7.71 1.67 6.04 1.67 100.00

施工生产生活

区
6.94 2.20 4.74 2.20 100.00

合计 263.15 116.52 64.15 81.49 117.52 64.14

5.3公众满意度调查

本工程属建设类项目，工程建设过程中扰动、占压地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

不可避免地引发一系列的水土流失问题，对项目区及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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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的影响。因此，访查建设期与运行期整个时段内由于工程建设受到影响的

居民，听取他们的意见与要求，可以弥补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建设过程中的不足，

对进一步完善水土保持工作意义重大。

公众意见调查采取随机访问、发放问卷的方式，调查对象主要为当地市民、

工程建设人员和管理人员，抽样调查人数共计 12人。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

本项目所在地区的村民对修建该工程总体持支持、赞同的态度，认为工程的建设

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受访群众生态环境意识淡薄，未注意工程施

工过程中与水土保持相关的工程措施及引发的水土流失问题。

被调查的工程建设、管理人员认为施工中对堆弃渣土采取临时防护措施，可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水土流失的发生。同时，认为工程投产运行初期，已实施的工

程措施和植物措施保存完好，蓄水保土效益明显，并且保持了自然景观的连续性。

表 5-7 公众满意度调查统计表

调查内容 观点 人数(人) 比例(%)

建设期

施工期水土流失情况与

施工前水土流失情况比较

有增加 4 33

无变化 0 0

未注意 8 67

施工临时占地在使用结束后

是否采取了植被恢复等措施

是 8 67

否 1 8

未注意 3 25

植被恢复期 对水土流失防护措施是否满意

满意 10 84

基本满意 1 8

不满意 1 8

对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效果的总体态度

满意 10 84

基本满意 2 16

不满意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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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保持管理

6.1组织领导

该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工程对水土保持要求，建设项目成立水土保持管理

领导小组，各部门负责成员，对外协调负责日常工作。施工单位成立施工水土保

持管理小组，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程。

6.2规章制度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施工人员的水土保持认识和责任感。在

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水土保持宣传栏标志牌，特别是土石方作业时间长、工程

量大的区域，同时加强对周边作业带控制减少影响范围，保护周边生态。

根据水土保持目标，领导小组每季度组织环保大检查，包括水土保持工作落

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6.3建设管理

建设单位积极与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工程开工前向水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初步设计审查时有方案审批单位参加，建设过程中接受监督检查，

确保各年度水土保持工程按方案设计落实。本工程建设期间，无重大变更。

建设单位在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采取“三制”质量保证措施，即实行项目

法人责任制、工程招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以保证水土保持方案的顺利实施，并

达到预期的设计目标。

建设单位在主体工程招投标文件中，按水土保持工程技术要求，把水土保持

工程各项内容纳入招投标文件的条款中，中标后承包商与建设单位签订水土保持

责任合同，以合同条款形式明确承包商应承担的防治水土流失责任，工程建设所

需材料，在购买合同中明确料场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由供货方负责。

6.4水土保持监测

建设单位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在 2018年 9月委托哈尔滨润凝

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该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受委托后，为保障项目

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该公司成立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监测项目部，

承担该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监测工作。由总监测工程师全面负责水土保持工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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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管理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专业监测工程师承担现场监测、数据统计、现场

记录、监测资料整理归档等工作。

6.5水土保持监理

本工程未专门委托水土保持监理单位进行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由主体工程监

理开展相关监理工作，主体监理于 2015年 2月进场。监理单位依据国家和相应

主管部门制定、颁发的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政策批准的设计文件和依法

鉴定的施工承包合同，按建立服务的范围和内容，履行监理义务，独立、公正、

科学、有效地服务于本工程。

6.6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本工程施工期间，水行政主管部门多次来到现场，对项目实施过程中水土保

持措施的实施情况及保存情况进行检查，并针对发现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意见。我

单位高度重视，水土保持相关负责人针对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及时组

织召开了水土保持专项会议，针对整改意见积极参与讨论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处理

方案，会后对处理方案逐项落实，有效的控制了施工期间产生的水土流失。

6.7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庆安县发展和改革局以庆发改【2014】39号文件对该项目初步设计报告进

行了批复，根据该项目初步设计报告，本工程未计取水土保持补偿费。经与当地

水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本项目不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6.8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主要工程措施已全部完工，经过一段时间试运行，证明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良好，运行正常，未出现安全稳定问题，工程维护及时到

位，效果显著。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由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负责。在

工程运行过程中，管理处负责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并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

度和管护措施，实行水土保持工程管理、维护、养护目标责任制，各部门各司其

职，分工明确，各区域的管护落实到人，奖罚分明，从而为水土保持措施稳定、

有效运行、发挥其功能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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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与下阶段工作安排

7.1结论

建设单位对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的水土保持工作较为重视，按照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了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有效防治了

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设计、施工和监理的质量责

任明确，管理严格，确保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

责任基本明确，可以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持续有效发挥。

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任务，

投资控制和使用合理，完成的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

六项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要求，达到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标

准规定的验收条件。综上所述，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7.2遗留问题安排

下阶段主要对项目的各防护措施进行巡查维护，对损坏工程进行维修，对栽

植植被进行养护和补植，使其正常发挥水土保持、绿化美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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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及附图

8.1附件

1、大事记

2、《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的批复》（黑水发【2014】7号文）

3、《关于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庆发改【2014】

11号）

4、《关于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庆发改

【2014】39号文）

5、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签证资料

6、重要水土保持工程照片

8.2 附图

1、工程地理位置图

2、工程总平面布置图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4、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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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程大事记

1、2014年 1月 6日黑龙江省水利厅印发《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黑龙江省庆安县呼

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黑水发【2014】7号文）。

2、2014年 3月 4日庆安县发展和改革局印发《关于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庆发改【2014】11号）。

3、2014年 5月 12日庆安县发展和改革局印发《关于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

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庆发改【2014】39号文）。

4、2015年 2月 14日组织施工动员大会，设计单位与建设单位进行工程交桩，工程

正式开工。

5、2020年 5月 15日完成了取土场、施工道路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土地整治工程。

6、2020年 5月 26日水土保持绿化工程施工结束。

7、2020年 6月 30日工程顺利完成，现准备机械、工人退场工作，现场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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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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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可研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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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初设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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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签证资料

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土地整治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1）取土场场地整治（2）临时道路场地整治（3）

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整治

施 工 单 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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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完工日期：2015 年 5 月—2020 年 5 月。

2.主要工程量：完成取土场表土回填 23.56 万 m3，临时道路表土剥

离及回填各 2.31 万 m3，施工生产生活区表土剥离及回填各 2.08 万

m3。

3.主要内容及施工经过：A、取土场、施工道路、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时先用推土机剥离地表 30cm 左右厚的地表土，并传成大堆，

然后用装载机配合自卸汽车将表皮土运至堆放点。B、施工结束后，

对需要土地复垦积进行表土回覆，采用推土机回覆，回覆厚度约

30cm。

4.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无。

5.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

编号
单位工程

名称
编号 分部工程名称 编号 工程质量

a1
土地整治工

程 （合格）

a1-b1 取土场场地整治 a1-b1-c1～
a1-b1-c24

24 个合格

a1-b2 临时道路场地整治 a1-b2-c1～
a1-b2-c3

3 个合格

a1-b3 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整治 a1-b3-c1～
a1-b3-c3

3 个合格

6.质量评定：30 个单元工程质量等级均为合格，3 个分部工程质量

等级为合格。

7.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经现场勘查及内业核查，未发现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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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斜坡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取土场工程护坡

施 工 单 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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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完工日期：2016 年 5 月-2020 年 5 月。

2.主要工程量：完成取土场削坡 53014m3。

3.主要内容及施工经过： A、料场取土结束后，在料场开挖形成陡

峭边坡实施削坡处理。B、料场取土深度基本在 3.0m 左右，采取

直线型削坡，坡比控制在 1:3。

4.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无。

5.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

编号
单位工程

名称
编号 分部工程名称 编号 工程质量

a2
斜坡防护工

程（合格）
a2-b1 取土场工程护坡 a2-b1-c1～

a2-b1-c158
158 个合格

6.质量评定：158 个单元工程质量等级均为合格，1 个分部工程质量

等级为合格。

7.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经现场勘查及内业核查，未发现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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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植被建设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⑴主体工程区整地 ⑵主体工程区栽植乔木⑶

主体工程区种草 ⑷盖重压渗整地 ⑸盖重压渗

栽植乔木⑹盖重压渗区种草 (7)取土场整地(8)

取土场栽植灌木(9)取土场种草(10)取土场种草

护坡(11)临时弃渣场整地(12)临时弃渣场种草⒀

施工道路整地⒁施工道路种草⒂施工生产生活

区整地⒃施工生产生活区种草

施 工 单 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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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完工日期：2016 年 5 月—2020 年 5 月。

2.主要工程量：完成植物措施面积 116.52hm2，其中全面整地

42.37hm2，栽植乔木 57532 株，栽植灌木 157089 株，撒播种草

42.37hm2，种草护坡 7.45hm2。

3.主要内容及施工经过：主体工程区植被建设工程包括全面整地、

栽植乔木、撒播种草，盖重压渗区植被建设工程包括全面整地、栽

植乔木、种草，取土场植被建设工程包括全面整地、栽植灌木、撒

播种草、种草护坡，施工道路植被建设工程包括全面整地、撒播种

草，临时弃渣场植被建设工程包括全面整地、撒播种草，施工生产

生活区植被建设工程包括全面整地、撒播种草。工程完工后，在覆

土工程后进行整地和种植及栽植。栽植后浇水定根。

4.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无。

5.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单位工程质量

评定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

编

号

单位工程

名称
编号 分部工程名称 编号 工程质量

a3

植被建设

工程

(合格）

a3-b1 主体工程区整地 a3-b1-c1～
a3-b1-c10

10 个合格

a3-b2 主体工程区栽植乔木 a3-b2-c1～
a3-b2-c19

19 个合格

a3-b3 主体工程区种草 a3-b3-c1～
a3-b3-c10

10 个合格

a3-b4 盖重压渗区整地 a3-b4-c1～
a3-b4-c5

5 个合格

a3-b5 盖重压渗区栽植乔木 a3-b5-c1～
a3-b5-c5

5 个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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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b6 盖重压渗区种草 a3-b6-c1～
a3-b6-c5

5 个合格

a3-b7 取土场整地 a3-b7-c1～
a3-b7-c24

24 个合格

a3-b8 取土场栽植灌木 a3-b8-c1～
a3-b8-c16

16 个合格

a3-b9 取土场种草 a3-b9-c1～
a3-b9-c24

24 个合格

a3-b10 取土场种草护坡 a3-b10-c1～
a3-b10-c8

8 个合格

a3-b11 临时弃渣场整地 a3-b11-c1～
a3-b11-c2

2 个合格

a3-b12 临时弃渣场种草 a3-b12-c1～
a3-b12-c2

2 个合格

a3-b13 临时道路整地 a3-b13-c1～
a3-b13-c2

2 个合格

a3-b14 临时道路种草 a3-b14-c1～
a3-b14-c2

2 个合格

a3-b15 施工生产生活区整地 a3-b15-c1～
a3-b15-c2

3 个合格

a3-b16 施工生产生活区种草 a3-b16-c1～
a3-b16-c2

3 个合格

6.质量评定：140 个单元工程质量等级均为合格，12 个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为合格。

7.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经现场勘查及内业核查，部分单元工程生

长不良，建议加强后期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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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临时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⑴取土场拦挡土埂

⑵取土场排水沟

⑶临时弃渣场拦挡土埂

⑷临时道路拦挡土埂

⑸临时道路排水沟

⑹施工生产生活区拦挡土埂

⑺施工生产生活区排水沟

施 工 单 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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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完工日期：2015 年 4 月—2019 年 10 月。

2.主要工程量：完成开挖排水沟 4543m3，推平排水沟 4543m3，填

筑编织袋土埂 2090 m3，拆除编织袋土埂 2090m3。

3.主要内容及施工经过：临时防护工程包括编织袋土拦挡、临时排

水沟。编织袋土拦挡在各区临时堆土前拦挡、临时堆土回填时拆除，

临时堆土后苫盖。临时排水沟在施工场地使用前修筑。

4.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无。

5.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单位工程质量

评定
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

编号

单位工程名

称

编号 分部工程名称 编号 工程质量

a3
临时防护工

程（合格）

a4-b1 取土场拦挡土埂 a4-b1-c1～
a4-b1-c1889

1889 个合格

a4-b2 取土场临时排水 a4-b2-c1～
a4-b2-c12

12 个合格

a4-b3 临时弃渣场拦挡土埂 a4-b3-c1～
a4-b3-c800

800 个合格

a4-b4 临时道路拦挡土埂 a4-b4-c1～
a4-b4-c606

606 个合格

a4-b5 临时道路临时排水 a4-b5-c1～
a4-b5-c110

110 个合格

a4-b6 施工生产生活区拦挡土埂 a4-b6-c1～
a4-b6-c576

576 个合格

a4-b7 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排水 a4-b7-c1～
a4-b7-c11

11 个合格

6.质量评定：4004 个单元工程质量等级均为合格，7 个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为合格。

7.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经现场勘查及内业核查，未发现其他问题。



附 件



附件

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

单位工程名称：土地整治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⑴取土场场地整治

⑵临时道路场地整治

⑶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整治

验收主持单位：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验收地点：黑龙江省庆安县

验收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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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1.1主体工程概况

呼兰河是松花江左岸一级支流，位于我省中部，地理位置东经

125°55′～128°43′，北纬45°52′～48°03′之间，东北部以小兴安岭为界，

南以青山岭为界，西与明青坡地相接，流域南北约240km，东西宽

210km，总面积3.57 万km2，约占松花江流域面积的6.56%。庆安县

治理堤防分8段布置，均为已有堤防，分别为安邦河回水堤、平安堤、

勤劳堤、致富堤、久胜堤、久胜回水堤、欢胜回水堤、欢胜堤，长度

51.20km，其中已达标堤段共计4.43km，加高培厚堤段总长46.76km。

治理范围呼兰河左岸上起安邦河、下至北林区的东津上堤；右岸上起

腾家屯、下至泥尔基河。

本次堤防 8段，堤防总长度 51.20km，均为现有堤防，其中已达

标堤防 4.43km、需要加高培厚堤防 46.76km；护岸 2.10km，工程护

坡 3.48km；盖重长度 5.834km，砂基堤后处理长度 12.876km；庆安

县堤防上共有穿堤建筑物 13 座，全部为排水涵闸。

本项目总投资 17134.34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2729.54万元。工

程于 2015年 2月开工，2020年 6月末完工。

1.2单位工程概况

1、单位工程划分

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工程在施工结束后应对取土场、施工道

路、施工生产生活区采取复垦或植被恢复措施。通过土地整治使施工

扰动区域达到绿化或复耕标准。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

程》（SL336-2006）相关要求，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进行了项目划分，

将土地整治工程作为一个单位工程。该单位工程分为：⑴取土场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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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⑵临时道路场地整治⑶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整治。共三个分部工

程，30个单元工程。

2、单位工程建设目标

⑴工期目标：依据施工合同约定的进度时间，控制实际工期不超

过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

⑵质量目标：工程质量等级全部达到合格标准，水土保持防治指

标达到设计要求。

⑶投资目标：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价款为控制目标，使工程造

价控制在合同价内。

⑷安全管理目标：排除施工安全隐患，杜绝发生重大人员伤亡事

故及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3、工程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设计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水保监理单位：黑龙江省海川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水保监测单位：哈尔滨润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施工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单位工程完成情况

表土剥离、回填伴随主体工程同步实施，施工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2020 年 5 月。共完成：取土场表土回填 23.56万 m3，临时道

路表土剥离及回填各 2.31万 m3，施工生产生活区表土剥离及回填各

2.08万 m3。

3.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通过查勘施工现场，查看施工过程现场图片和施工记录，结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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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对单位工程进行了综合评定。

土地整治工程共分为 3 个分部工程，30个单元工程，分部工程

合格 3个，合格率 100%，单元工程合格 30个，合格率 100%。土地

整治工程总体评价为合格工程。

4.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经现场勘查及内业核查，未发现其他问题。

5.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意见

按照有关程序规定，建设单位组织了由参建各方组成的验收组，

验收会议由建设单位主持，验收组首先听取了参见各方的汇报，工程

合同履行情况和在工程建设各环节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条文的情况，审阅了档案资料，按预定方案实地查验了工程质量，最

后形成了一致意见：该单位工程符合设计文件及验收规范以及合同的

要求，资料完整，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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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

单位工程名称：斜坡防护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取土场工程护坡

验收主持单位：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验收地点：黑龙江省庆安县

验收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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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1.1主体工程概况

呼兰河是松花江左岸一级支流，位于我省中部，地理位置东经

125°55′～128°43′，北纬45°52′～48°03′之间，东北部以小兴安岭为界，

南以青山岭为界，西与明青坡地相接，流域南北约240km，东西宽

210km，总面积3.57 万km2，约占松花江流域面积的6.56%。庆安县

治理堤防分8段布置，均为已有堤防，分别为安邦河回水堤、平安堤、

勤劳堤、致富堤、久胜堤、久胜回水堤、欢胜回水堤、欢胜堤，长度

51.20km，其中已达标堤段共计4.43km，加高培厚堤段总长46.76km。

治理范围呼兰河左岸上起安邦河、下至北林区的东津上堤；右岸上起

腾家屯、下至泥尔基河。

本次堤防 8段，堤防总长度 51.20km，均为现有堤防，其中已达

标堤防 4.43km、需要加高培厚堤防 46.76km；护岸 2.10km，工程护

坡 3.48km；盖重长度 5.834km，砂基堤后处理长度 12.876km；庆安

县堤防上共有穿堤建筑物 13 座，全部为排水涵闸。

本项目总投资 17134.34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2729.54万元。工

程于 2015年 2月开工，2020年 6月末完工。

1.2单位工程概况

1、单位工程划分

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在取土场开采后形成陡峭边坡实施削坡

处理，边坡按 1:3控制。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

程》（SL336-2006）相关要求，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进行了项目划分，

将斜坡防护工程作为一个单位工程。该单位工程分为：取土场工程护

坡。共一个分部工程，158个单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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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位工程建设目标

⑴工期目标：依据施工合同约定的进度时间，控制实际工期不超

过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

⑵质量目标：工程质量等级全部达到合格标准，水土保持防治指

标达到设计要求。

⑶投资目标：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价款为控制目标，使工程造

价控制在合同价内。

⑷安全管理目标：排除施工安全隐患，杜绝发生重大人员伤亡事

故及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3、工程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设计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水保监理单位：黑龙江省海川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水保监测单位：哈尔滨润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施工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单位工程完成情况

削坡措施在各取土场开采结束后实施，施工时间为 2016年 5 月

-2020年 5月。排水沟共完成：取土场削坡 53014m3。

3.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通过查勘施工现场，查看施工过程现场图片和施工记录，结合分

部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对单位工程进行了综合评定。

斜坡防护工程共分为 1 个分部工程，158个单元工程，分部工程

合格 1个，合格率 100%，单元工程合格 158个，合格率 100%。防洪

排导工程总体评价为合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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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经现场勘查及内业核查，未发现其他问题。

5.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意见

按照有关程序规定，建设单位组织了由参建各方组成的验收组，

验收会议由建设单位主持，验收组首先听取了参见各方的汇报，工程

合同履行情况和在工程建设各环节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条文的情况，审阅了档案资料，按预定方案实地查验了工程质量，最

后形成了一致意见：该单位工程符合设计文件及验收规范以及合同的

要求，资料完整，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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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

单位工程名称：植被建设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⑴主体工程区整地 ⑵主体工程区栽植乔木

⑶主体工程区种草 ⑷盖重压渗整地 ⑸盖

重压渗栽植乔木⑹盖重压渗区种草 (7)取土

场整地(8)取土场栽植灌木(9)取土场种草(10)

取土场种草护坡(11)临时弃渣场整地(12)临

时弃渣场种草⒀施工道路整地⒁施工道路

种草⒂施工生产生活区整地⒃施工生产生

活区种草

验收主持单位：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验收地点：黑龙江省庆安县

验收时间：2020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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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1.1主体工程概况

呼兰河是松花江左岸一级支流，位于我省中部，地理位置东经

125°55′～128°43′，北纬45°52′～48°03′之间，东北部以小兴安岭为界，

南以青山岭为界，西与明青坡地相接，流域南北约240km，东西宽

210km，总面积3.57 万km2，约占松花江流域面积的6.56%。庆安县

治理堤防分8段布置，均为已有堤防，分别为安邦河回水堤、平安堤、

勤劳堤、致富堤、久胜堤、久胜回水堤、欢胜回水堤、欢胜堤，长度

51.20km，其中已达标堤段共计4.43km，加高培厚堤段总长46.76km。

治理范围呼兰河左岸上起安邦河、下至北林区的东津上堤；右岸上起

腾家屯、下至泥尔基河。

本次堤防 8段，堤防总长度 51.20km，均为现有堤防，其中已达

标堤防 4.43km、需要加高培厚堤防 46.76km；护岸 2.10km，工程护

坡 3.48km；盖重长度 5.834km，砂基堤后处理长度 12.876km；庆安

县堤防上共有穿堤建筑物 13 座，全部为排水涵闸。

本项目总投资 17134.34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2729.54万元。工

程于 2015年 2月开工，2020年 6月末完工。

1.2单位工程概况

1、单位工程划分

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工程对主体工程区进行整地、栽植乔木、

撒播种草，盖重压渗区进行整地、栽植乔木、撒播种草，取土场灌草

结合恢复植被，施工道路和施工生产生活区在全面整地后撒播种草恢

复植被，通过植被建设工程使施工扰动区域恢复植被，减少水土流失

的发生。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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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SL336-2006）相关要求，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进行了项目划分，

将植被建设工程作为一个单位工程。该单位工程分为：⑴主体工程区

整地 ⑵主体工程区栽植乔木⑶主体工程区种草 ⑷盖重压渗整地 ⑸

盖重压渗栽植乔木⑹盖重压渗区种草 (7)取土场整地(8)取土场栽植

灌木(9)取土场种草(10)取土场种草护坡(11)临时弃渣场整地(12)临时

弃渣场种草⒀施工道路整地⒁施工道路种草⒂施工生产生活区整地

⒃施工生产生活区种草。共 16个分部工程，140个单元工程。

2、单位工程建设目标

⑴工期目标：依据施工合同约定的进度时间，控制实际工期不超

过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

⑵质量目标：工程质量等级全部达到合格标准，水土保持防治指

标达到设计要求。

⑶投资目标：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价款为控制目标，使工程造

价控制在合同价内。

⑷安全管理目标：排除施工安全隐患，杜绝发生重大人员伤亡事

故及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3、工程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设计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水保监理单位：黑龙江省海川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水保监测单位：哈尔滨润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施工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单位工程完成情况

植被建设工程在土建工程施工结束后展开，施工时间为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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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2020 年 5 月。

完成植物措施面积 116.52hm2，其中全面整地 42.37hm2，栽植乔

木 57532 株，栽植灌木 157089 株，撒播种草 42.37hm2，种草护坡

7.45hm2。

3.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通过查勘施工现场，查看施工过程现场图片和施工记录，结合分

部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对单位工程进行了综合评定。

植被建设工程共分为 16个分部工程，140个单元工程，分部工

程合格 16个，合格率 100%，单元工程合格 140个，合格率 100%。

植被建设工程总体评价为合格工程。

4.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经现场勘查及内业核查，部分单元工程生长不良，建议加强后期

管护。

5.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意见

按照有关程序规定，建设单位组织了由参建各方组成的验收组，

验收会议由建设单位主持，验收组首先听取了参见各方的汇报，工程

合同履行情况和在工程建设各环节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条文的情况，审阅了档案资料，按预定方案实地查验了工程质量，最

后形成了一致意见：该单位工程符合设计文件及验收规范以及合同的

要求，资料完整，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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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黑龙江省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

单位工程名称：临时防护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⑴取土场拦挡土埂

⑵取土场排水沟

⑶临时弃渣场拦挡土埂

⑷临时道路拦挡土埂

⑸临时道路排水沟

⑹施工生产生活区拦挡土埂

⑺施工生产生活区排水沟

验收主持单位：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验收地点：黑龙江省庆安县

验收时间：2019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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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1.1主体工程概况

呼兰河是松花江左岸一级支流，位于我省中部，地理位置东经

125°55′～128°43′，北纬45°52′～48°03′之间，东北部以小兴安岭为界，

南以青山岭为界，西与明青坡地相接，流域南北约240km，东西宽

210km，总面积3.57 万km2，约占松花江流域面积的6.56%。庆安县

治理堤防分8段布置，均为已有堤防，分别为安邦河回水堤、平安堤、

勤劳堤、致富堤、久胜堤、久胜回水堤、欢胜回水堤、欢胜堤，长度

51.20km，其中已达标堤段共计4.43km，加高培厚堤段总长46.76km。

治理范围呼兰河左岸上起安邦河、下至北林区的东津上堤；右岸上起

腾家屯、下至泥尔基河。

本次堤防 8段，堤防总长度 51.20km，均为现有堤防，其中已达

标堤防 4.43km、需要加高培厚堤防 46.76km；护岸 2.10km，工程护

坡 3.48km；盖重长度 5.834km，砂基堤后处理长度 12.876km；庆安

县堤防上共有穿堤建筑物 13 座，全部为排水涵闸。

本项目总投资 17134.34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2729.54万元。工

程于 2015年 2月开工，2020年 6月末完工。

1.2单位工程概况

1、单位工程划分

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应对临时堆土采取临

时拦挡措施，在取土场、施工道路、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临时排水沟。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

程》（SL336-2006）相关要求，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进行了项目划分，

将临时防护工程作为一个单位工程。该单位工程分为：⑴取土场拦挡

土埂⑵取土场排水沟⑶临时弃渣场拦挡土埂⑷临时道路拦挡土埂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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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道路排水沟⑹施工生产生活区拦挡土埂⑺施工生产生活区排水

沟。共 7个分部工程，4004个单元工程。

2、单位工程建设目标

⑴工期目标：依据施工合同约定的进度时间，控制实际工期不超

过施工合同约定的工期。

⑵质量目标：工程质量等级全部达到合格标准，水土保持防治指

标达到设计要求。

⑶投资目标：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价款为控制目标，使工程造

价控制在合同价内。

⑷安全管理目标：排除施工安全隐患，杜绝发生重大人员伤亡事

故及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3、工程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庆安县呼兰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

设计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水保监理单位：黑龙江省海川水利水电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水保监测单位：哈尔滨润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施工单位：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黑龙江松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单位工程完成情况

临时防护工程伴随主体工程同步实施，施工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019 年 10 月

水土保持临时防护工程完成开挖排水沟 4543m3，推平排水沟

4543m3，填筑编织袋土埂 2090 m3，拆除编织袋土埂 2090m3。

3.单位工程质量评定

通过查勘施工现场，查看施工过程现场图片和施工记录，结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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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对单位工程进行了综合评定。

临时防护工程共分为 7个分部工程，4004 个单元工程，分部工

程合格 7个，合格率 100%，单元工程合格 4004个，合格率 100%。

临时防护工程总体评价为合格工程。

4.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经现场勘查及内业核查，未发现其他问题。

5.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意见

按照有关程序规定，建设单位组织了由参建各方组成的验收组，

验收会议由建设单位主持，验收组首先听取了参见各方的汇报，工程

合同履行情况和在工程建设各环节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

条文的情况，审阅了档案资料，按预定方案实地查验了工程质量，最

后形成了一致意见：该单位工程符合设计文件及验收规范以及合同的

要求，资料完整，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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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重要水土保持工程照片

植物护坡施工 表土剥离施工

堤顶路面及草皮护坡 1 堤顶路面及草皮护坡 2

料场复垦 1 料场复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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